
 

 

 

设计基础 

 

Ⅰ．必修范围 

总体要求：考生应理解设计的本质特征，具备良好的设计思维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的基础，

能综合运用设计的原理和表达方法，完成对特定主题的创意设计。 

内容：主题展示、空间基础、图形基础、设计表达。 

 


